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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战略合作协议及

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

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苏神通”）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1年 3月 28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

案》（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2020年 6月 1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塞”）签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

合作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就战略合作事项及认

购江苏神通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约定。 

 2020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建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建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天津安塞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战略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鉴于当前市场与政策环境的变化，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规划等诸

多因素，经审慎分析并与相关各方反复沟通，决定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并终止公司与天津安塞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二、附条件生效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摘要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江苏神通：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21年 3月 28日 

江苏神通与天津安塞合称“双方”, 单称“一方”。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终止《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 

2、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时起成立, 自江苏神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即

告终止，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 

4、本终止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

争议, 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

交江苏神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除提交裁决的争议事项外, 双方应继续履行本

协议其它条款。 

三、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摘要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江苏神通：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签订时间：2021年 3月 28日 

江苏神通与天津安塞合称“双方”, 单称“一方”。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天津安塞不再参与江苏神通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 双方终止《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2、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时起成立, 自江苏神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3、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

充协议》即告终止，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 

4、本终止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

争议, 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法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



交江苏神通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除提交裁决的争议事项外, 双方应继续履行本

协议其它条款。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1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

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关于与天津安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上

述议案内容属于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鉴于公司拟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天津安塞协

商一致，公司决定终止与天津安塞的《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并就相关事项签

署终止协议。该事项相关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

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经与天津安塞协商一致，公司拟

与天津安塞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公司与

其本次战略合作安排，该终止协议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约

定和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同意该议案内容。 

鉴于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

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经与天津安塞协商一致，公司拟

与天津安塞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议，

天津安塞终止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该终止协议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

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约定和情况，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同

意该议案内容。 

五、签订《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协议》是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调整的组成部分，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 



工作仍有序开展，《终止协议》的签署及生效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调整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 

需取得证监会核准。相关批准及核准事项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天津安塞签署的《附条件生效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止协

议》； 

2、公司与天津安塞签署的《附条件生效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补充协

议之终止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0 日 


